
文件s /3887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對文件S/3
8
84的修正案 

〔原件：俄文〕 

〔 一 九 五 七 年 九 月 九 日 〕 

一. 在決議草案第一段內將英文本"application" —字改爲多數，並在"大韓 

民國"等字前加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字樣。 

二. 在第二段內於"大韓民國"等字前增加"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及"並 

於"加入"兩字前增加"同時"兩字。 

文件S/3892B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聯合國巴勒斯坦休戰督察圑代理參謀長就政府大樓附近 

"兩條休戰界線間地區"所提出之報告書 
〔原件：其文〕 

〔 一 九 五 七 年 九 月 二 十 四 日 〕 

稱正在進展中的工作違反全面停戰協定，
7
請求將此項 

工作停止(參閱附件I )。 

三. 當事國已向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說明，該蹑 

最初是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國際紅十字會所設中立 

^的一部分。英國在巴勒靳坦的委任統治終止以後，政 

府大樓、阿拉伯大學和猶太農學院一帶地區依國際紅 

十字會於一九四八年五月九日及五月十七日分別與阿 

拉伯和猶太當局茶訂的協定，經置於這個國際慈善機 

關的保護之下。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中央休戰督 

察委員會令飭在上述紅十字會地蘧周圉設一中立區， 

除聯合國軍事觀察員外，一切軍事人員均應撤退，一 

切軍事設備和裝置均應拆除(參閱附件D)。這個中立 

IS除輕微更動外，經劃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簽 

.訂的停戰線的範圍以內。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以色列 

和約但簽訂的全面停戰協定對該威未加任何更動（全 

面停戰協定第五條，第一項（b)規定在耶路撒冷蘧內 

停戰界線與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停火協定所规定 

的界線相同）。一九四九年曾設法就劃一條界線並廢 

除該區，但未成功。 

四.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第九次停戰事宜混合 

委員會會議決定雙方駐在]^內的軍隊須分別撤至其自 

~7安全理事會芷式紀錄,第四年，特別補編第一號。 

耶路撒冷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一. 茲依一九五七年九月六日安全理事會第七八 

七次及第七八八次會議各位理事所表示之願望，謹提 

出關於政府大樓附近"兩條休戰界線間地區"（中立區， 

此後稱之爲該"區")（參閱附件A)之報告書如下。 

二.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以色列工人開始在 

區內直達以色列人認爲事實上隔離雙方平民活動的平 

民分界線(參閱附件B及C:附件B爲一九五七年七月 

二十日的情勢附件C爲到一九五七年九月十日止工 

作的進展情形）的一部分土地上立樁定界。後來這些 

工人用移土機和耕種設備修路擎地。m色列工人在 

MR I7
185-128，5附近伐橄攬樹五、六十株；要想確定 

這些樹的主人是誰，須調査所有權和地契(參閱第七 

段(d))才行。此項工作自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以 

來不斷進行，現仍在進展中。據稱這項工作的目的是 

爲了翻土植林，作爲美化計劃的一部分。約但當局立 

卽向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和代理參謀長提出控訴，聲 

"-0文件S/3892/Add.l and 2,參閱安全理事tûE式紀錄， 

第十二年，一;fLE七年十月、十一月及十二月份補編。 



己的停戰線。原來由中央休戰督察委員會逢立的這M 

地區不能武裝的性質於是再度肯定。關於破壞非武裝 

性質的控訴首先曾經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處理；後來 

並由休戰督察圑參謀長處理，特別是一九五五年以及 

一九五六年九月，E. L. M . Burns少將曾命令聯合國 

軍事觀察員視察全部地區，並促請雙方注意調査時所 

發現的雙方對該區的種種軍事侵犯情事（參閱附件E 

和F)。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五日及八月二日與三日曾作 

進一步視察。八月二日和三日視察結果載於附件G內。 

五. 在以色列植林計劃初期該區非武裝性質曾遭 

破壞。在該區內曾經見到約但軍隊；戰壕和據點曾加 

整修。在同一期間除有兩次以色列軍官視察該區外，在 

區內沒有看到以色列軍事人員。以色列邊防警察共約 

十五人曾在區ft出現，其目的據稱爲保護工人；聯合 

國軍事觀察員看到這些警察檇有來福槍和輕機關槍。 

約但利用耶路撒冷一伯利悝——希伯倫公路進行軍 

事運輸，該公路在兩個地點通過該慼，因此約但對該 

區的非武裝地位曾經繼續不斷地破壞。 

肆 

六. 如上文所示，聯合國休戰督察圑認爲它有權 

對該區行使監督，以維持該區的非武裝地位。不過休 

戰督察圑對該匾域內的平民活動並無任何具體權力或 

任務規定。休戰督察圑第一任參謀長W. E. RifejT將 

軍於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第九次停戰事宜混合委員 

會會議上曾經發表下列陳述： 

"我完全知É:軍隊自該區撤返問題，並非整個 

問題的解決。我十分注意此^，而且當初是我經 

手把該地政府大樓卽現爲停戰協定所定兩分界線 

間一部分地®的周圍劃爲非武裝地帶。最初，或 

在休戰期間內，休戰督察圑可以管制該地區內的 

民事情勢。在兩國簽訂停戰協定以後，'休戰督察 

圑管制工作撤消。該地區內仍有平民。本人認爲 

在這一方面必須探取若干補救行動才行。" 

說到這裏，不妨指出在同一年内有一位約但代表建議 

將該K置於聯合國管制之下。不過對這個建議並未作 

進一步討論。 

七. 鑒於全面停戰協定沒有關於該區地位的規 

定，也沒有關於休戰督察團的任務規定，所以督察圑 

翳於雙方在目前爭端中所提出的理由無權斷定其是非 

曲直。在査閱案卷之後，可知]S內的平民事項多年來 

都是含糊過去，此點實在令人遺慽。從案卷上又可以 

看出雙方提出的若千理由有時雖有價値，應予適當考 

慮，可是有時卻沒有充分根據。例如： 

(a) 有一個困難是因爲約但認爲現狀遭受破壞而 

引起的。自從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簽訂停戰協定以來， 

區內發生種種改變。以色列逐漸推廣它的耕種範圍(參 

閲附件B )。約但曾經對一九五五和一九五六兩年的推 

廣提出抗議。約但方面在"^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內鋪 

好了一條兩車可以並行的公路，由耶路撒冷到伯利恒 

和希伯倫，這條公路在兩個地方通過中立M，若干住 

屋曾經改爲學校一所和警察派出所一處，一九五二至 

一九五三年內並在公路旁修築了一個飯館。在學校內 

就學的兒童來自區外。飯館向一般大衆營業。 

(b) 休戰督察圑事實調査結果並未發現雙方曾同 

意在簽訂停戰協定時住在區外的平民不得進入該區， 

或在該區內居住的平民祇能在其本人財產範圍內活 

動。關於此點應該指出雙方對平民活動所達成的唯一 

已知的協定(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達成)就是把該區 

叫做"兩條界線之間的地區"，並使全面停戰協定第四 

條第三項不能適用於該區。8事實上雙方平民曾自由進 

入該區，在該區被宣佈爲"兩條界線間之地區"後，從 

未認爲進入該區爲違反全面停戰協定。 

(C)關於平民分界線的存在問題，多年來雙方意 

見互相牴觸，雙方代表有時承認確有這樣一條平民 

分界線，有時卻又否認。自從簽訂停戰協定以來，約 

但和以色列的平民一直住在E內，而且一直是分開的， 

這是事實。這種情形多少可以用來支持有某種分界線 

存在的看法。尤其是早期案卷上根本找不到就建立緩 

衝區和限定猶太平民不得離開農學院院址範圑一事達 

成協議的記載。此外，據我們所知，自從一九四九年 

以來，阿拉伯人沒有在大體上與所謂平民分界線相符 

的一條界線以外進行耕種。 

(d)休戰督察圑事實調查結果發現一九四九年就 

劃分該區及劃定平民分界線9 一事舉行討論和繪製地 

«這個，方長期討論，但從未簽字的協定草案載於附件 
H。這個草値得注意，因爲它代表一九四九年六月時雙方的 
想法。 

9 (a)據了解一九四九年當事雙方劐分耶路撒冷以北及以 
南大部分"綾衝地帶"時並未以土地所有權爲標準。 
(b)—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第二十四 
次會議時雙方同意請聯合國軍事觀察員一人爲該區提議一條分 
界線。《方同意該界線應符合下列原則：（i)從戰略觀點看，該 
界線不應對任何一方有所妨害；（ii)對該E雙方的文化利S必 
須加以考盧;(iii)該區應作均等劃分。據悉土地所有權並g隙準 
之一。 
00並請參閲附件H mm-mn r。 



圃時對區內土地所有權問題顧及的程度爲何不得而 

知。不過對土地所有權問題自應予以考盧，尤其因爲 

以色列和約但對於該區任何一部分都沒有主權(該區 

在二國分界線以外）。爲確定區內土地所有權起見，必 

須對土地所有權證書和地契進行非常詳盡的調查。不 

過從聯合國巴勒靳坦和解委員會目前所有文件上來 

看，IS內土地似乎絕大部分爲阿拉伯人所有。 

八. 休戰督察圑自目前爭端開始時卽採取積極步 

驟設法幫加雙方求得爭端的解決。首先它曾設法使雙 

方舉行會議討論爭端。不幸，這項會議未能開成。自 

從一九五六年十月以來以色列卽未參與停戰事宜混合 

委員會緊急會議(參閱文件S/3670)。停戰事宜混合委 

員會會議則有以色列代表圑出席。以色列拒絕參加緊 

急會議，討論約但對目前區內工作的控訴,但表示預備 

參加他種會議，包括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會議。約但對此問題除緊急會議外拒絕出席其他任何 

會議。近年來小組委員會會議通常討論與該區內平民 

活動有關的問題。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戰督察 

團開始就該m進行事實調査，於八月二十二日調査完 

畢。此外並曾與約伹及以色列政府代表舉行會議數次。 

代理參謀長及其代表曾數次，尤其是七月二十一日及 

八月二日、十二日和二十五日，促請以色列爲保持該 

區多少月以來的寧靜狀態起見,暫時將區內工作停止。 

以色列表示它認爲沒有停止此項工作的理由，它聲稱 

布所謂平民分界線以色列方面進行這種平民工作是可 

以容許的。以色列強調這個工作純係民事性質，並將 

嚴格地限於上稱之植林計劃；尤其是並不建造房屋。 

伍 

九. 目前對這個問題有三種辦法可以採取： 

(a)將界限間的土地變爲緩衝地帶，適用全面停 

戰協定第三條第四項規定，除聯合國人員外，任何人 

不得越過分界線前往該區。聯合國人員應有前往政府 

大樓地M及阿拉伯大學之權。 

(b)恢復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所存在的情況。 

(C)求得一種可以顧到自一九四九年以來所發生 

的變動，至少顧及一部分變動的辦法。 

一〇.上文（a)和（b)似乎不是合宜的解決辦法。 

辦法（a)除涉及其他事項外，須將一個阿拉伯村莊全 

部撤退，並將耶路撒冷——伯利'H——希伯倫公路 

和猶太農學院關閉。現在尙無採取這種極端措施的必 

要。辦法0)也會使耶路撒冷——伯利仮——希伯倫公 

路關閉，並使雙方迄今根據正當理由所耕種的土地，成 

爲荒地。 

一一. 辦法(C)似乎可以作爲謀求解決的合瑰基 

礎。平民活動照舊進行。不過對這種活動應加以限制， 

以免發生肇事和引起緊張局勢的原因。因此雙方的平 

民活動應予隔離。經過詳細調査地籍後所確定的土地 

所有權應予尊重；那就是說如未經雙方同意，以色列 

平民不得使用阿拉伯人所有土地，反之亦然。這樣以 

色列和約但公民便可在寧靜和安定狀態不致過分受害 

的情形下利用該IS 土地——至少利用其一部分。 

一二. 爲照(C)法求得解決起見，茲建議： 

(0雙方開會討論區內的平民活動； 

(2) 此項討論通過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機構進行 

之； 

(3) 爲使討論的筌氣能有收穫起見，以色列政府 

在此項討論尙未獲得結果前在區內暫不進行植林計劃； 

O)此項討論在兩個月的期間內完成(如雙方誠 

意謀求解決，兩個月的時間應屬充分)； 

(5)將討論結杲通知安全理事會。 

一三. 代理參謀長相信雙方一定能與休戰督察W 

充分合作恢復該E的非武裝地位。 

23 



附件A 

以色列約但全面停戰協定 

附件一，圜二的一部分 



附件B 

自一九四;^年四月三日至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日止在停戰界線間地區所作之工作 

(本圖僅表明與問題有關的顯著情沉） 

圖 例 

‧52 
在所示年度卽一九五二年度内建造的&屋 

, , .以色列所謂的"事實上的平民分界镍" 

"Nuwar/Dayan分界粽" 

* 公 路 

1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以前所建造之歷屋：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後改爲»察派W所 

2 ̶九四九年四月 3日前建造的©屋： 

—九五五年改爲學挖 

3 —九五五年建造的混凝±7j^塔 

4由一九四七年茧一九四九年間所建造的膠屋 

52-53 I 

MAP NO. 984(c) UNITED NATIONS 

AUGUST 1958、 
25 



附件 c 

由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起至一九五七年九月十日止所作的工作 

(新路和小徑有小邹分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以前已經存在, 

但從前未經使用，目前已經打逸） 

(本格圖僅表明與問題有關的顯著情'况) 

-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以前耕蘀之土地 

-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茧一九 s七年九月十 

日耕種的土地（註 - A I E約有百分之九十已 

翻耕備種。其餘部分爲涸道、岩坡等無法耕 

種之土地0) 

以色列所 i f的"事g上的平民分界粽" 

-..—--."Nuwar/Dayan分界粽'' 

= r = r î未鯆路面的道路（自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一曰起） 

= = = rt未定形小徑(自 î ^ r f t i S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起） 

MAP NO. 985(C) UNITED NATIONS 

AUGUST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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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D 

MAP NO. 986(C) UNITED NATIONS 

AUGUST 1958 



附件E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二日聯合國休戰督察團参謀艮致"色列約但停戰事宜混合 

委員會"色列主任代表函 

耶路撒冷，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二日 

根據最近調査政府大樓附近中立區的結果，得知 

該區非武裝性質最近遭受破壞情形如下： 

在MR 17 1440-128720 7jC塔周圍最近建有砲床三 

處。在MR 171880-128
5
00處被毁壞的房屋經改築防 

鑽工事，周圍並設有尙未完工的槍位。全長二百公尺 

的軍事性蒺藜鎩絲網在MR I
7 16-1294靠近以色列境 

內築有防麇工事房屋附近進入中立區五十公尺。在 

MR I^ISO-IWIIO地方的一座房屋設有防缵工事並 

由以色列邊防警察駐守。這座房屋必須視爲軍事前哨， 

而非通常的民事警察派出所。 

茲請撤返此類邊防警察，並拆毁一切軍事性工事。 

(簽名）E. L. M . BURNS 

附件P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二日聯合國休戰督察團参謀長致"色列約但停戰事宜混合 

委員會約但主任代表函 

耶路撒冷，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二日 

Austin少校今天早晨往訪閣下，討論閣下就一九 

五六年十月十日在緩衝地帶內MR I7I55-I3000,MR 

17 163-12985, MR 17 172-12978等處曾見聯合國軍事 

觀察員出現事向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提出之報告或控 

訴。他曾向閣下說明所說地圖上的各個位置均在以色 

列境內，並通知閣下謂此輩觀察員當時正在調查政府 

大樓附近的全部中立區，以査明該區的非武裝性質是 

否遭到破壞。 

根據他們的報告在MR 1 7 2 3
00-i

2 9 2
/tO地方有一 

新近挖掘的收聽站，並有野外電話線」條由該收聽站 

通往中立蘧外MR 1 7 3
200-1

2 8 7 2
0處的約但陣地。在 

MR 172560-129400處的房屋一所經設防後用爲暸望 

哨，和政府大樓東門外約但警察崗位有野外電話線相 

連。由該房屋起有一條新掘的戰壕三百公尺直到MR 

172850-129570地點爲止。還有一條新近擴充和改善 

並由約但士兵駐守的戰壕系統，由政府大樓東門MR 

172870-128820之點起東至MR 173200- 123720及由 

東門西南行至MR 172560， 128150。此外，在上述收 

聽站附近並曾發現武裝約但平民一人。 

此類士兵的駐留和各項新建的軍事工程是對中立 

區非武裝性質的侵害，本人必須請求立卽將其撤回或 

拆除。 

(簽 ^ ) E . L. M . BURNS 

附件G 

對政府大樓附近"分界線間地區"竿事陣地的視察——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及三曰 

註：段次數字指附錄一圖內數字而言 

"色列方面 一 .一九四九年以浪凝土建造的兩層樓防舍一 

聯合國軍事觀察員視察隊一隊由以色列代表陪同 所。面積約爲十BJ^乘十五卩X，牆壁和屋頂厚約二十吋。 

於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視察該區。當注意到下開各點。 門向北開。其酴三面有假窗，窗框陷入混凝土牆內。每 

2Ô 



窗兩邊都有鎗眼，鎗眼外邊用麻布遮蓋，上刷7JC泥。此 

項僞裝隨時可以戳穿，在假窗兩邊各有一個鎗眼可以 

利用，這兩個鎗眼可以用來架放來福鎗或輕機關鎗。防 

舍建在一個小斜坡的邊沿上，下面一層可從西牆外面 

的臺階入內。下面這一層朝南有一槍洞，內寬約二十 

八吋，外寬約三十六吋，非常適於架設中型機鎗。這 

個鎗洞有相當好的僞裝，因爲沿下層的外面牆壁堆有 

泥土，這個房屋的粗略横斷面草圖如下。 

m . 

二. 石屋.所有窗戶均堆满沙袋，沙袋雖然已有 

數年之久，但仍然可用，此屋並沒有大事修整的跡象。 

屋南有一條舊交通壕與屋相連，壕內蔓草甚多，無人 

料理，向南可以看到相當新的電話線和石屋相洚。 

三. 混凝土防屋一所約十5»^長，八寛，屋頂爲 

波狀鐡扳，牆壁厚度約八吋，上有小鎗眼，建築並不 

十分牢固，因爲從許多接合處可以看到透進的光線。 

四. 與第一號差不多相同但稍小的混凝土防屋 

(一九四九年建造)。下層的門向南開，有一舊交通壕 

和它相連，壕内蔓草叢生。 

五. 土坑三處.一處爲圓貝殼形小壕，兩處爲武 

器掩壕，均有三深。 

0 0 = 1 ] = 

新掘壕洞東邊並蓋有僞裝網。這些壕洞似乎是新掘的， 

可供一隊人使用以掩護在南部地段工作的工人。 

六. 三個射撃位置，有一條三ÇR至四Çf^深的交通 

壕接建之。似乎已有數年之久，但很整齊而且狀況良 

好，不過事實上壕之附近全部地區最近曾經淸理，因 

此這種工作不一定是專門爲淸理戰壕而作。 

七. 略成東西向的一條舊交通壕，壕內雜草蔓生。 

東端已經塡平。 

八. 舊石屋一所，窗戶很小，經以磚石砌成鎗眼。 

南坡有若干武器掩護壕，其中只有三處可用。所有各 

壕似乎均有相當年月。 

约但方面 

觀察隊於一九五七年八月三日午前五時二十分在 

約但代表陪同下自政府大樓東門出發。 

九.在該地區內首先視察的一點爲一警察派出 

所。這是一個普通的石頭建築，以爬行壕和武器窖相 

連。爬行壕約兩三深，似已有相當年月，最近也未 

加整修。在警察派出所和道路之間有一混凝土地下室 

以壕溝和派出所相連。這些射擊掩護壕，可以掩護通 

往政府大樓的公路。 

—〇.一條同樣深度寬度的壕溝自這個防屋通往 

緊接政府大樓東門外的一個警察崗亭。 

—一.在高處有一射擊凹地和東至第九點南至第 

一二八號方格線的壕溝系統相建。所有這些壕溝是最 

近曾挖到四、五吸的深度。若干武器窖最近曾添力;新沙 

袋，大多數都已加牢。 

—二.有一單間房的舊石屋和壕溝系統相連。石 

屋建築非常簡陋，也沒有什麼改善和％築防禦工事的 

跡象。 

—三.新近堆沙袋的武器喾。約但代表在這裏通 

知觀察隊說，整個系統原由埃及軍隊在一九四八年戰 

爭期間構築和駐守。 

—四.兩座構造相當壑固的民用建築物以壕溝與 

主要系統相連。這兩座建築物似非最近建造，沒有設 

防，同時也看不出最近佔用的跡象。由建築物向外通 

出的電話線一條横跨瀝靑路，埋在路上開鑿的一條小 

溝槽內。這條小溝後來又塡平了。 

一五.一座民用式建築物，經以一條新近淸理的 

壕溝約五尺深，與主要壕溝系統相連。 

—六.一小段未加養護的壕溝。 

—七.由政府大樓圍籬向北至該區邊沿的一小段 

壕溝系統。這一IS內的壕溝深度爲三、四5R,未經養 

護。 

—八.觀察隊然後逋過一個小村莊，未再發現防 

麇工事或可能構築防鑲工事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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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ç之附錄一 

MAP NO. 987(c) UNITED NATIONS 
AUGUST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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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H 

關於"分界線之間地區"的';^議草業 

耶路撒冷，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六曰 

文件S/3892第'七段0)所稱修訂協議草案如下： 

一. 平民得在北至方格線一三0,東西以羅德協定所定目前分界線爲界，南 

至方格線一二八之政府大樓地區內居住。 

二. 劃分中立區兩方的平民分界線以及聯合國住宅區於附圖內標明之(參 

閱附録一）。 

三. 自本決議之日起四個月內平民居住應受下列規定之限制： 

(a) 在兩區內居住的平民人數各不得超過二百人； 

(b) 在該區內不得新建永久性之建築。 

(C)除民事警察所需者外，在本K.內不得有任何種武器。在兩區內之民事 

警察人數各不得超過三十人。 

四. 平民行動由兩M各派代表一人組成之小組委員會管制之。 

五. 與該區有關之任何控訴應提交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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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H之附錄一 

Ali bey對三角地帶將來終會有阿拉伯人住 雙方同意之新分界線 

宅出現而提出保留的地區。Dayan中校同意 耶 路 撒 冷 I ： 10,000 

如發現阿拉伯人住宅，則將該地界線加以 Dayan中校Ali bey Abu Nuwat上尉一九四 

更動。 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政府大樓 

(簽名） DURRE 

MAP NO. 988(c) UNITED NATIONS 3 2 
AUGUST 1958 



附件 I 

一; ^五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約但代表向停戰事宜合委員會提出的控訴 

耶路撒冷，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四曰 

控方：約但哈希米德王國 

事件日期及時間：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午後九時 

地點：耶路撒冷，Jebcl cl Mukabbif 

事實税明 

一.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以色列工人在以色 

列公安部隊陪同下在 M R I
7
24-I288和MRI72W-

12893附近進入分界線間的緩衝地帶，開始挖掘。以 

色列公安部隊在MR 17 170-12835左右的地方架設兩 

吋口徑的迫擊砲。 

二.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見有以色列工人在 

以色列公安部隊陪同下在上述地^內工作，同時並見 

他們在該地區政府大樓西北界於MR 17200- 12985和 

MR 17
1

8
0-12985之閬的地區內工作。陪同工人的公 

安部隊攜有Bten式輕機關槍、自動武器及兩吋口徑迫 

擊砲。 

三.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有以色列工人約六 

十人，亦在以色列公安部隊陪同下在上段所稱地圃位 

置進入緩衝地帶，開始工作和敷設蒺藜鎩絲網，同時以 

̃̃1»至一九五七年九月十日止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所接類 
似的約但控訴計有二十二起，代理參謀長所接關於同一問題的 
來函四十七件。 

色列其他軍隊在靠近MR I72I5-I29/2, 17(63-12935 

和lyiôs-iacxw各地點據守陣地。在這些地點可以看 

到迫擊砲和機關槍。 

四.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以色列工人和軍隊 

又在緩衝地帶內從事同樣疔動，除此以外並在阿拉伯 

大學校園內靠近MR I
7
ISO-1

2 8 8 7
處架設三吋口徑的 

迫擊砲。 

五. 以色列公安部隊在緩衝地帶內所進行的軍事 

活動破壞全面停戰協定第一條第二項和第三項的規 

定。 

六. 此種活動也構成以色列對全面停戰協定第三 

條第二項的破壞。 

七. 再者，此種行爲也是對該地區現狀的公然破 

壞行爲。 

八. 因此，請卽召開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緊急會 

議，以決定： 

(1) 停止在緩衝地帶內進行上述性質之任何工 

作。 

(2) 立卽調查上述事實並舉If緊急會議討論本文 

所提控訴。 

(茶 ^ ) M . M . IZHAQ中校 

文件S/3893 

\;^L五七年九月三十日裁軍委員會主席致秘書長函 

敬啓者，裁軍委員會於一九五七年九月三十曰第 

六十四次會議中決議備悉裁軍委員會小組委員會第四 

次及第五次報告書〔DC/ii
2
及DC/ll

3
〕，並將此二報 

告書連同裁軍委員會會議紀錄及有關文件送請大會及 

安全理事會審議。 

愛隨函奉上小組委員會第四次及第五次報告書以 

及下列各文件： 

DC/PV.63 ,DG/PV.64委員會一九五七年九月各次 

會議速記紀錄； 

〔原件：其文〕 
〔一九五七年九月三十曰〕 

DC/I 14 

DC/I 15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日秘書長致 

裁軍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一日蘇維埃 

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常任代 

表致裁軍委員會主席函 

敬請將各該文件'1轉送大會及安全理事會審議是 

栽軍委員會主席 
( 簽 ^ ) Joaquin Miguel ELIZALDE 

11所有上述各項文件已作爲裁軍委員會文件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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